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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昆仑山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加工、托管经营、租赁经营招商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2023年5月13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和田昆仑山

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枣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3年5月15日，

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指定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担任昆仑枣业公司管理人。根据昆仑

枣业公司破产清算案件进展，现管理人面向社会公开、公平、公正招募委托加工

方、或托管经营方、或租赁经营方。 

一、企业概况 

（一）昆仑枣业公司基本情况 

和田昆仑山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2007789923035,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4日，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超军，

注册资本11500万元人民币，营业期限自2005年10月14日至无固定期限，住所：

新疆昆玉市皮墨北京工业园区和兴街137号。经营范围：水果制品（水果干制品

）的生产、销售，批发；预包装食品（直接入口），休闲食品生产、零售，新食

品的研发，烘焙类食品的生产、销售，蜂蜜的销售；农作物、水果、坚果种植与

销售；枣饮、枣醋、枣酒、枣茶、枣保健品的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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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昆仑枣业公司主要实物资产 

根据新华评报字[2023]第7-006号《关于和田昆仑山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涉及的和田昆仑山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实物资产及无形资产清算价值评估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初稿），昆仑枣业公司的实物资产主要为存货、建（构）筑

物、机器设备、车辆及电子设备。实物资产评估价值总计15,244.85万元，其中

，存货评估价值1,479.79万元，投资性房地产评估价值1,956.49万元，固定资产

评估价值7,849.39万元，在建工程评估价值81.58万元，生产性生物资产评估价

值801.63万元，无形资产评估价值3,075.98万元。 

昆仑枣业公司实物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1、存货4项，为原材料、在库周转材料、库存商品及低值易耗品，其中原材

料主要为巴旦木、核桃等干果，葡萄干及蜂蜜；在库周转材料主要为和田玉枣、

骏枣的外箱、内袋、干果的礼盒内袋以及包装物；库存商品主要为不同规格的红

枣成品、红枣半成品、干果等；低值易耗品主要为周转筐、木质托盘、烘盘、灭

火器等。 

2、投资性房地产共3项，为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采用公

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房屋，其中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主要为47

团加工厂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土地使用权、另一处土地使用权为皮亚曼基地

农用地土地使用权，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房屋为天翔小区廉租房的地下室商

铺及门面房、住宅以及龙源小区的住宅。 

3、房屋建（构）筑物138项，其中：建筑物70项，构筑物68项。建筑物主要

为研发中心、各种厂房、冷库、厕所、磅房等；构筑物主要为围墙、地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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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晒场、机井等，以上建（构）筑物建于2007年4月至2022年3月间，目前

能够满足正常生活生产需要。 

4、机器设备212项，主要为红枣清洗机、包装机、干枣分级机、封口机、电

子汽车衡、化验设备、蒸汽锅炉、变配电设备；分别购置于2007年9月至2022年

12月，目前以上大部分设备保管正常，能够满足正常生产需要。 

5、车辆共17项，主要为跃进牌皮卡车、丰田及雅阁轿车、丰田越野车、三

轮摩托车等，购置于2007年3月至2014年6月，以上车辆大部分维护使用正常，部

分三轮摩托车报废无法使用。 

6、电子设备共29项，主要为办公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监控、空调及办

公设施等，分别购置于2006年5月至2023年3月，目前能够满足办公管理需要。 

7、在建工程共2项，为4#冷库高位货架项目、骏枣精分选设备技术提升改造

项目，其中4#冷库高位货架项目货架共3540个、目前已完工，另车间外堆放33.514

吨外镀锌方钢；骏枣精分选设备技术提升改造项目已完工，但改造效果不明显，

未使用。 

8、生产性生物资产共27项，主要为办公及厂区种植的柳树、杏树、苹果树

等，以及皮亚曼种植基地种植的枣树等，目前树木长势良好。 

9、无形资产为共3宗国有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1宗农用地使用权及注册

商标、实用新型专利；其中：（1）皮亚曼基地农用地使用权，编号：皮山县国

用（2014）字第2-19号，座落：皮山县皮亚勒玛乡西边，登记用途：农用地，使

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2053年4月6日，剩余准用年限：29.9年，目前该宗

地红线外三通一平。委估农用地现种植红枣，建有灌溉设施、滴灌设施、机井。

（2）47团土地使用权，编号：兵（2020）第十四师不动产权第0000016号，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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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师昆玉市四十七团团部，登记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终

止日期：2049年12月21日，剩余准用年限：26.6年，目前该宗地红线外五通一平

。（3）枣业公司工业用地，编号：兵（2020）第十四师不动产权第0000015号，

座落：第十四师昆玉市皮墨北京工业园区，登记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

出让，终止日期：2060年12月28日，剩余准用年限：37.6年，目前该宗地红线外

七通一平。（4）皮山农场工业用地，编号：兵（2020）第十四师不动产权第0000017

号，座落：第十四师昆玉市皮山农场场直，登记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

出让，终止日期：2045年10月12日，剩余准用年限：22.4年，目前该宗地红线外

四通一平。（5）其他无形资产为注册商标及实用新型专利，共有4个红枣清洗机

分级专利，尚可使用年限0.44年至1.73年，注册商标共69个，主要为昆仑山、昆

阗、大漠玉、大漠果品等注册商标，国际分类主要为29、30、31，专有权期限2023

年12月13日至2032年8月6日不等，其中有20个注册商标过期或被驳回。 

二、经营方式的选择 

意向参与方可自行报名选择委托加工、或者托管经营、或者租赁经营方式。 

如意向参与方选择委托加工方式，昆仑枣业公司可提供仓储以及加工服务。 

如选择托管经营或者租赁经营方式，托管经营或者租赁经营的资产范围仅限

于昆仑枣业公司位于第十四师昆玉市皮墨北京工业园区厂区以及皮山农场加工

厂的红枣仓储、加工设备设施。 

三、意向参与方需接受的条件 

1、无论选择何种经营方式，开展经营活动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依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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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论选择何种经营方式，委托加工方、或租赁经营方、或托管经营方必

须自负盈亏、实行独立的财务活动，自行承担所有成本、费用和法律责任，包括

但不限于经营期间昆仑枣业公司产生的劳动报酬、社保费用、税费、水电费用、

材料费用、管理费用、经营期间设备检维修费用及其他成本费用等。 

3、经营期间，不得要求昆仑枣业公司或者使用昆仑枣业公司设备、设施超

负荷仓储、加工，昆仑枣业公司仓储、加工能力以昆仑枣业公司位于第十四师昆

玉市皮墨北京工业园区厂区以及皮山农场加工厂的仓储、加工能力为限。 

4、委托加工方、或租赁经营方、或托管经营方需自行开展经营前的检维修

工作并承担费用，达到安全生产条件。 

5、如选择租赁经营，租赁经营方需自行办理生产经营所需资质、手续并承

担费用，管理人予以配合。 

6、如选择租赁经营、托管经营，租赁经营方、托管经营方承诺自合同签订

之日起至合同终止、解除之日，该期间内由租赁经营方、托管经营方承担全部安

全责任。 

7、租赁经营方、托管经营方应当对租赁经营、托管经营财产进行合理使用

、维护和保管，不得出售、转租、或设定担保，不得损坏，否则需照价赔偿。 

8、委托加工方、或租赁经营方、或托管经营方应亲自实地看样并积极向昆

仑枣业公司员工、政府职能部门、相关权利人了解昆仑枣业公司资产权利瑕疵、

实物瑕疵和资质瑕疵等，正式签约视为委托加工方、租赁经营方、托管经营方对

相关现状和瑕疵的确认，后果自负。 

9、委托加工方、或租赁经营方、或托管经营方收购农户红枣不得低于昆玉

地区市场价进行收购，不得拖欠农户红枣收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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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因昆仑枣业公司处于破产清算状态，无论选择何种经营方式，委托加工

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期限均为不定期期限，如因破产案件需要（包括昆仑枣业

公司破产财产拍卖成交或者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昆仑枣业公司重整计划），昆仑枣

业公司及其管理人有权单方提前解除委托加工、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合同，

并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但应当提前30日通知委托加工、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

营方。委托加工、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方必须在30内搬离昆仑枣业公司。 

11、无论选择何种经营方式，委托加工方、或租赁经营方、或托管经营方必

须向管理人缴纳人民币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作为履约保证金，在委托

加工方或租赁经营方或托管经营方不拖欠昆仑枣业公司任何费用，与管理人、昆

仑枣业公司不产生纠纷、不拖欠农户红枣收购款的情况下，管理人在委托加工、

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合同终止、解除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予以无息退换。 

12、意向委托加工方、或租赁经营方、或托管经营方需同意，在承担上述全

部费用后，需另行定期定额支付委托加工、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费，并提交

报价方案。 

四、委托加工、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期限 

因昆仑枣业公司处于破产清算状态，无论选择何种经营方式，委托加工、或

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期限均为不定期期限，如因破产案件需要（包括破产财产

拍卖成交或者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昆仑枣业公司及其管理人有权单方

提前解除委托加工、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合同，但应当提前30日通知委托加

工、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方。委托加工、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方必须在

30内搬离昆仑枣业公司。 

五、委托加工、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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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论选择何种经营方式，委托加工方、或租赁经营方、或托管经营方必

须自负盈亏、实行独立的财务活动，自行承担所有成本、费用和法律责任，包括

但不限于经营期间昆仑枣业公司产生的劳动报酬、社保费用、税费、水电费用、

材料费用、管理费用、经营期间设备检维修费用及其他成本费用等。 

2、意向委托加工方、或租赁经营方、或托管经营方在承诺承担上述全部费

用后，需另行定期定额支付委托加工、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费，并自行提交

报价方案，但是其所报价的委托加工、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费不得低于每月

人民币50万元（伍拾万元整）。 

六、保证金 

无论选择何种经营方式，委托加工方、或租赁经营方、或托管经营方必须向

管理人缴纳人民币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作为履约保证金，在委托加工

方、或租赁经营方、或托管经营方不拖欠昆仑枣业公司任何费用，与管理人、昆

仑枣业公司不产生纠纷、不拖欠农户红枣收购款的情况下，管理人在委托加工、

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合同终止、解除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予以无息退换。 

意向参与人最迟应于2023年9月11日18点前向管理人缴纳保证金，保证金汇

入以下管理人账户（意向参与人应与管理人核实保证金是否到账，因银行系统原

因导致未能按时到账的责任由意向参与人承担）。未按规定缴纳保证金的，意向

参与人丧失参与委托加工、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遴选资格。 

户名：和田昆仑山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玉市支行 

账号：30582501040006390 

七、报名文件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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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向参与人应仔细阅读招募公告，按要求编制报名文件，并保证报名文

件正文和附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2、报名文件的内容不得设置假设性前提。 

3、报名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意向参与人介绍（意向参与人主体资格、股权结构、历史沿革、经营范围

等）； 

②意向参与人的主要业务（业绩）情况； 

③委托加工、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的具体方案（包括报价金额、具体经

营方式等）； 

④相关附件，包括： 

a、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非法人企业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 

b、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企业章程复印件； 

c、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 

d、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e、意向参与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同意参与昆仑枣业公司委

托加工、或租赁经营、或托管经营的决议原件； 

f、载明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传真号码、通信地址的书面文件。 

如意向参与人为个人的，则相关附件为意向参与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

书原件和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有），载明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传真号码、通信地址的书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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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参与人向管理人提交的报名文件正文和附件均需加盖意向参与人公章，

如意向参与人为个人的则由其本人或受托人签名。 

八、报名文件的提交 

1.报名文件的密封与标志 

①报名文件应装订成册，封面应加盖意向参与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或受委托人签名，如意向参与人为个人的则由其本人或受托人签名。 

②意向参与人应将报名文件一式二份装袋密封。 

③意向参与人提交报名文件时，需提供与报名文件内容一致的电子文档。电

子文档应刻录到光盘上或存入U盘，与报名文件一起密封。 

2.提交的时间与地点 

①意向参与人最迟应于2023年9月11日18点之前向管理人提交报名文件。 

②报名文件应递交至下列地点，并由管理人出具接收凭证，接收凭证应加盖

管理人公章并由接收人签名。 

报名文件接收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光山路888号绿城广场写字楼2A座7

层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杨律师 

联系电话:15276865063 

电子邮箱:919657993@qq.com 

诚挚欢迎有实力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单位前来接洽、参与。 

特别提示： 



                                                                           公告编号：2023-028 

 

1.意向参与人提交报名文件后，管理人将在和田垦区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下

，安排一轮或多轮方案递交或评选工作，以及开展与意向参与人的商业谈判或协

商，并根据相关工作机制确定最终委托加工方、或租赁经营方、或托管经营方。 

2.意向参与人自行对潜在的市场风险以及法律、政策变化风险等因素独立做

出判断，自行对投资的可行性、价值、风险进行评估，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不得

向昆仑枣业公司、管理人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或申请索赔。 

3.本招募公告不适用《招标投标法》，对本招募公告的最终解释权由管理人

享有。 

特此公告。 

 

 

和田昆仑山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8月24日 

 


